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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A21

信息披露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项目公告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

ｗｗｗ．ｓｄｃｑｊｙ．ｃｏｍ

联系地址：中国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舜华路

１１７３

号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６１９６１６９

联系人：

曲女士；济南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８７０８７３０５

联系人：卢女士 ；烟台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５－６６１３３２６

联系人：赵女士；潍坊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８８８０５０２

联系人：王女士；济宁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７－２６５３２７６

联系人：王先生；菏泽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３０－５０３８５８８

联系人：王先生；滨州办事处联系电话：

０５４３－

３３８７９１９

联系人：隆先生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受让条件

ＳＺＺＲ１２０６０

济南鑫银投

资有限公司

５１％

国有股

权

２５

，

４９６．３７

万

元

济南鑫银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

、

资

产管理

、

企业资产重组

、

投资咨询

、

理

财咨询

（

不含期货

、

证券咨询

）、

社会

经济咨询

。

济南鑫银投资有限公司行使优

先购买权的股东需在公告期间到中

心办理购买登记手续

，

逾期视为放弃

优先购买权

。

１

、

受让方须为自然人或企业法人

；

２

、

受让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

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

；

３

、

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股权后标的企业继续承担原有

债权债务及或有负债

，

继续履行原有的各项协议

；

４

、

受让方须承诺

，

受让济南鑫银投资有限公司

５１％

国

有股权同时受让山东金岭铁矿持有的标的企业

１１２２

万

元债权

，

并于签订

《

产权交易合同

》

３

个工作日内支付债

权价款

。

５

、

一次性支付产权交易价款

；

６

、

本项目购买保证金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

关于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

业务及恢复后继续限制申购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夏希望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１０１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更新

）》

恢复申购

、

转换转入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

、

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恢复申购

、

转换转入的原因说

明

为满足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夏希望债券

Ａ

华夏希望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１０１１ ００１０１３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申购

、

转

换转入业务

是 是

恢复申购

、

转换转入业务后继

续限制申购业务的日期

、

金额

及原因说明

限制申购业务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万元

）

１０００

限制申购业务的原因说明

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

益

，

加强基金投资运作的稳定

性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起，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将继续对单个投资人单日累计申购申请金额进行限制， 投资者办理具体业务

时应遵照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销售机构的相关要

求。 如单日累计申购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本基金有权部分或全部拒绝。

投资者办理本基金转换转入业务时， 基金转换费用及转换份额的计算将

按照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刊登的 《亚债中国债券指数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执行。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

内调整有关业务规则。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６６６６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ＡＭＣ．ｃｏｍ

）了解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二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６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

了《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２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３

、现场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保利洲际酒店会议室。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周四）。

５

、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６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７

、主持人：董事长徐咸大先生。

８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０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４

，

７８８

，

３７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５．４９２７％

。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并进行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共

１０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３

，

７５９

，

４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４．８４９７％

；参与网络投

票的股东

１０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１

，

０２８

，

９３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６４３１％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君泽君律师

事务所王祺律师、许迪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其中议案一应经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４

，

７７０

，

５７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８３０％

，反对

７

，

５００

股，弃权

１０

，

３０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中期股利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１０４

，

７２５

，

９２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０４％

，反对

６０

，

３５９

股，弃权

２

，

１００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王祺律师、许迪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泰达宏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２０６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泰达宏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泰达宏

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其更新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２－０９－１０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２－０８－１０

至

２０１２－０９－０９

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

日收益

（

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累加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

收益分配前所持有的基金份额

×（

当日基金收

益

＋

前一工作日未分配收益

） ／

当日基金份额总

额

（

按截位法保留到分

，

去尾部分参与下一日

收益分配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泰达宏利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

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

投资者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起可

查询及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者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

资者

）

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

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

资手续费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

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第十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

基金的分配权益； 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

益”。

２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

１０

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

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

３

、咨询办法：

⑴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ｆｃｔｅｄａ．ｃｏｍ

。

⑵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８８８８／０１０－

６６５５５６６２

⑶

、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

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参加中山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回报广大投资者，经与中山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协商一致，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２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３

） 决定参加中

山证券开放式基金代销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优惠活动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起，活动截止日以正式公告为准，优惠活

动或业务规则如有变动，请以最新公告信息为准。

二、适用基金

益民红利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２

）、益民创新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６０００３

）。

三、活动内容

（一）投资者通过中山证券网上交易系统，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上述

基金（场外前端模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

费率的四折；原申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二）投资者通过中山证券柜台系统，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场外前端模

式），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八折；原申

购费率低于（或等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三）原费率以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基金法律文件上注明的费率为准。

四、提示

１

、本公告解释权归中山证券所有。

２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ｓｚｑ．ｃｏｍ．ｃｎ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０２２０１１

２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ｙｍ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０８８０８ ０１０－６３１０５５５９

六、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及中山证券业务规则等信息，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投

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

能力相匹配。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益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７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七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以现

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９

月

４

日向各位董事发出。应参与现场

会议及通讯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０

人，董事陈纯先生因工作出差在外无法参

加表决，委托董事史烈先生代为表决。 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章程》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

Ｄｏｒｋａ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１

票

根据上市规则

１０．２．５

规定，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

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

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关联董事郁强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具体内容请详见关联交易公告。 关联交易公告同期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通过方可实施。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在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１８

号

Ａ

楼

１４

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１８

号

Ａ

楼

１４

层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

Ｄｏｒｋａ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重大

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

股东大会通知公告同期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赞成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０

票

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同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申请金额为人

民币

３．４

亿元的综合授信，期限一年。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

公司、

Ｄｏｒｋａ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重大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公司或我公司 指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快威科技 指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

我公司控股

９５％

的子公司

快威香港 指楷昱忆则科技有限公司

城云国际公司 指

Ｃｉｔｙ Ｃｌｏｕ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城云香港公司 指城云科技

（

香港

）

有限公司

城云杭州公司 指城云科技

（

杭州

）

有限公司

合作体 指城云国际公司

、

城云香港公司

、

城云杭州公司合称

思科国际 指

Ｃｉｓ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Ｖ．

思科系统 指

Ｃｉｓ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思科公司 指思科国际或思科系统合称

道楷

ＢＶＩ

指

Ｄｏｒｋａ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道楷杭州 指杭州道楷科技有限公司

Ｓ＋ＣＣ

平台 指智能互联城市公共服务平台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本次关联交易需获我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思科国际

出资到位需经思科系统投资委员会和首席执行官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

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交易完成后，我公司不研发智能互联城市公共服务

平台，合作体公司不从事我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和智慧城市应用相关的产品研发。

●

过去

２４

个月是否发生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否

一、关联交易背景

为进一步完善网新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

平台

＋

应用”的业务体系，探索新的商业模式，

根据公司第七届六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决定，公司同意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就智能互联城市平台业务进行合作洽商， 并在满足一定原

则的前提下签订相应的合作协议。 日前，快威科技已与思科国际、道楷

ＢＶＩ

达成了投资合作

协议，展开技术合作，创新开发“智能互联城市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智能互联城市公共服

务平台及基于该平台的云服务”，以满足城市客户和园区客户在信息化建设中对智慧运营

和智慧服务的需求。

由于本次合作中，道楷

ＢＶＩ

为我公司与快威科技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７．７

的规定，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重大事项视同为上

市公司的重大事项，因此本次关联交易需经我公司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我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方可执行。

二、关联交易概况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快威科技以其全资子公司快威香港的平台与思科国际、 道楷

ＢＶＩ

等各方签订投资协

议，进行境外资本合作，共同投资

Ｃｉｔｙ Ｃｌｏｕ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以下简称“城云国际公

司”）。 并通过城云国际公司拥有之境内独资企业城云杭州公司在中国境内研发和销售

Ｓ＋

ＣＣ

平台，和基于

Ｓ＋ＣＣ

平台的云服务业务。

（二）关联交易审议及批准情况

根据本次关联交易的协议安排，我公司董事副总裁、快威科技副董事长郁强先生在未

来十二个月内将成为道楷

ＢＶＩ

的股东，间接持有城云国际公司的股份，根据上市规则

１０．１．１

和

１０．１．６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重大关联交易议案。 会议的表决情况为： 赞成

１０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回避

１

票。

其中关联董事郁强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中， 快威科技及其子公司快威香港以非独占的使用客户渠道资源以及

与

Ｓ＋ＣＣ

相关的团队资源作为主要出资方式，结合

１．２２

万美元的现金出资，认购城云国际公

司第二期交割后城云国际公司经转换和全面摊薄股份 （假定部分预留普通股及额外投资

者预留部分股份完全发行）

２０％

的股权。根据协议各方的一致约定，此部分股权的核定价值

为

２１００

万美元。 根据上市规则

１０．２．５

规定，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思科国际出资到位需经思科系统投资委员会和首席

执行官批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关联交易主体的基本情况

（

１

）快威香港的基本情况：快威香港是快威科技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５

日，注册资本为

１００

万港币，执行董事为蒋忆，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路

３０

号新鸿基中

心

１１１６－１９

室。快威香港主要负责快威科技的海外业务运营和投资。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快威香港总资产

５７７．７２

万美元，净资产

－３９．５２

万美元，总负债

６１７．２４

万美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

利润

－２８．６６

万美元。

（

２

）思科国际的基本情况： 思科是全球领先的致力于改进人们联络、沟通和协作方式

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

Ｃｉｓ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Ｖ．

（思科国际） 是一家注册在荷兰的

公司， 注册地址为荷兰阿姆斯特丹

Ｈａａｒｌｅｒｂｅｒｇｗｅｇ １３

–

１９

，

１１０１ＣＨ

。 思科国际的最终受

益方为

Ｃｉｓ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ｃ．

，（思科系统） 一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注册的公司， 注册地址

为

１７０ Ｗｅｓｔ Ｔａｓｍａｎ Ｄｒｉｖｅ

，

Ｓａｎ Ｊｏｓｅ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

９５１３４－１７０６

，

ＵＳＡ

。

（

３

）道楷

ＢＶＩ

公司的基本情况：

Ｄｏｒｋａ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成立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注册英属维尔京群岛托土拉岛罗德城，注册资本：

１２

万美元，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

销售，信息网络工程，软件开发，管理咨询服务规划，进出口贸易等。道楷

ＢＶＩ

单一股东为杭

州道楷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道楷的股东为自然人邓泽全和黄伟铭，二人目前在快威科技任

职。 我公司董事副总裁、快威科技副董事长郁强先生，也将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成为杭州道楷

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根据上市规则规定，道楷

ＢＶＩ

为公司关联法人。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１

）投资合作标的业务范围及发展目标

本次关联交易的投资合作标的公司为城云国际公司， 城云国际公司将通过其境内独

资公司城云杭州公司为业务平台，整合思科公司已开发并在世界各地应用的技术，在中国

境内研发和销售

Ｓ＋ＣＣ

平台，和基于

Ｓ＋ＣＣ

平台的云服务业务。 合作体的具体架构如下：

城云国际

１

）英文名称：

Ｃｉｔｙ Ｃｌｏｕ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注册地： 开曼群岛

３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４

）授权发行总股数：

１１００

万股

５

）注册地址：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

Ｏｌｅａｎｄｅｒ Ｗａｙ

，

８０２ Ｗｅｓｔ Ｂａｙ

Ｒｏａｄ

，

Ｐ．Ｏ．Ｂｏｘ ３２０５２

，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ｙｍａｎ ＫＹ１－１２０８

，

Ｃａｙｍ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６

）注册资本：

１１

万美元

７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信息网络工程，软件开发，管理咨询服务规划，

进出口贸易等

城云香港

１

）英文名称：

Ｃｉｔｙ Ｃｌｏｕ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注册地：中国香港

３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４

）发行股份：

１０

万股

５

） 注 册 地 址 ：

Ｒｏｏｍ １１１６ －１９

，

１１／Ｆ．

，

Ｓｕｎ Ｈｕｎｇ Ｋａｉ Ｃｅｎｔｒｅ

，

３０ Ｈａｒｂｏｕｒ Ｒｏａｄ

，

Ｗａｎｃｈａｉ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６

）注册资本：

１０

万美元

７

） 股东情况：城云国际持有城云香港

１００％

股权

８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信息网络工程，软件开发，管理咨询服务规划，

进出口贸易等

城云杭州

１

）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六和路

３６８

号

２

楼

Ｂ２１７６

室

２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网络技

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除商品中介）、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企业管理咨询

等；

３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

４

）投资总额：

４０００

万美元

５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美元（资金到位

０

元）

６

）法定代表人：邓泽全

７

）股东情况：城云香港持有城云杭州

１００％

股权

（

２

）资本结构

城云国际公司授权总股份资本为

ＵＳ￥

［

１１０

，

０００

］（［

１１０

，

０００

］美元），共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股

份，划分为：

１

）［

６

，

１１１

，

１１２

］股普通股股份；

２

）［

１

，

２２２

，

２２２

］股

Ａ－１

优先股股份（下称“

Ａ－１

优先股”）；

３

）［

２

，

４４４

，

４４４

］股

Ａ－２

优先股股份（下称“

Ａ－２

优先股”）

４

）［

１

，

２２２

，

２２２

］股授权

Ａ

级普通股

（

３

）股份类别及权利

１

）

Ａ

优先股相较与普通股而言主要具有如下优先权：

优先分红权：在优先股分红前，普通股不得分红。

优先清算权：如遇清算情况，优先股以核定出资金额加

８％

的年利进行优先清算。（其中

Ａ－２

优先股较之与

Ａ－１

优先股的清算顺序优先）

表决权：重大事项需经

２／３

优先股股东批准

转股权：优先股可以随时转换为普通股。

赎回权： 如果公司或普通股股东发生重大违约或公司在

５

年内未能上市，

Ａ２

优先股股

东有权要求公司赎回其所持有的全部优先股

２

）普通股：一般情况下不分红，在

ＩＰＯ

成功前不能转让。 普通股的分红权及清算受偿权

顺序均低于优先股：每

１

股普通股享有

１

票投票权，如果普通股股东违反章程规定直接或间

接转让其股份，则丧失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

３

）授权

Ａ

类普通股：为满足开曼法律要求，对违约后可能存在一类无投票和分红权的

普通股进行了单独分类

－Ａ

级普通股

（

４

）出资及股权比例

思科国际将向城云国际公司分两轮注资， 其中第一轮以

１０５０

万美元认购城云国际公

司

６１．１１

万

Ａ－２

优先股；同时认购

１０００

万美元的城云国际公司期票，年息为

８％

。 如城云国际

公司在业绩目标考核期达到业绩目标的要求，思科国际将追加第二轮投资。

第一轮出资完成后，城云国际公司的股东为三方：快威香港、思科国际及道楷

ＢＶＩ

，具

体股权比例如下：

１

）思科国际以每股

１７．１８

美元的价格，现金认购

６１．１１

万份

Ａ－２

优先股。占第一期交割后

城云国际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２０％

；

２

）快威香港以每股

０．０１

美元的价格以及与

Ｓ＋ＣＣ

相关的业务团队及非独占的使用客户

渠道资源出资，认购

１２２．２２

万份

Ａ－１

优先股；该部分股权的核定价格为每股

１７．１８

美元，占第

一期交割后城云国际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４０％

；

３

）道楷

ＢＶＩ

以每股

０．０１

美元的价格，现金认购了

１２２．２２

万份普通股；占第一期交割后城

云国际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４０％

。

第一轮出资后，在已发行股份的基础上，城云国际公司的股东结构如下图：

第二轮出资完成后城云国际公司的股权比例

在业绩目标考核期后，如城云国际公司完成预定的业绩对赌目标，思科国际将追加进

行第二轮投资。 考虑到城云国际公司计划引入其他额外投资者以及用于未来引进技术、业

务和人才的预留普通股完全发行的基础上，第二轮投资完成后，城云国际公司的股权结构

将演变成：

五、投资合同及附件的主要内容

（

１

）思科国际的出资安排

思科国际将向城云国际公司分两轮注资， 其中第一轮以

１０５０

万美元认购城云国际公

司

６１．１１

万

Ａ－２

优先股，占第一期交割后城云国际公司已发行股份

２０％

；同时认购

１０００

万美

元的公司期票，年息为

８％

。

如城云国际公司达到业绩目标的要求，思科国际将追加第二轮投资，占第二期交割后

城云国际公司经转换和全面摊薄股份 （假定普通股预留及额外投资者预留部分股份完全

发行）的

２０％

。

（

２

）快威香港的出资安排

快威科技及快威香港以非独占的使用客户渠道资源以及与

Ｓ＋ＣＣ

相关的团队资源作为

主要的出资方式，结合

１．２２

万美元的现金出资，认购

１２２．２２

万

Ａ－１

优先股，占第一期交割后

城云国际公司已发行股份

４０％

，在引入思科的第二轮投资后， 最终将占第二期交割后城云

国际公司已发行股份（考虑普通股预留及额外投资者预留部分股份完全发行）的

２０％

。

（

３

）合作体公司业务定位

合作体公司的业务定位明确为研发和销售

Ｓ＋ＣＣ

平台， 和基于

Ｓ＋ＣＣ

平台的云服务业

务。

（

４

）合作体公司业绩目标

在业绩目标考核期，如城云国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７０８７５

万元以上，且

ＥＢＩＴＤＡ

不小于

０

，则思科国际将进行第二轮认购与投资。 继续认购

６１．１１

万股

Ａ－２

优先股，认购金额

按城云国际公司业绩目标考核期经调整后估值确认，估值上限为

１６０７００

万元。

（

５

）认购价格调整

在业绩目标考核期，如城云国际公司的实际营业收入超过人民币

５１９７５

万元，则相应

调增思科国际第一轮认购时的价格，并补充支付差价。

（

６

）人员安排

作为快威香港实物出资方式， 快威科技及子公司将向杭州城云注入

１４２

名

Ｓ＋ＣＣ

的团

队人员，同时将其现有的智慧城市相关客户渠道授予杭州城云非独占使用，协助境内公司

研发和销售

Ｓ＋ＣＣ

平台，和基于

Ｓ＋ＣＣ

平台的云服务业务。

（

７

）表决权与董事安排

城云国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及境内公司的董事会设

７

名成员，

３

名独立董事，

４

名为

执行董事， 其中

１

名为思科国际的董事，

２

名为快威香港的董事，

１

名为普通股股东的董事。

如成功引入额外投资者，且投资者持股比例不低于城云国际公司授权总股本的

５．６％

，该额

外投资者可委派

１

名董事取代快威香港派出的

１

名董事。

（

８

）业务安排

１

）城云国际将与思科签订商业合作协议

城云国际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有意愿在协议签订后第一年向思科公司采购不低于

３６００

万美金的思科产品，在第二年中向思科公司采购不低于

８１００

万美元的思科产品。

２

）快威科技与城云杭州的合作框架协议

快威科技将在协议签订后至城云国际公司合格

ＩＰＯ

前，与城云杭州公司在智慧互联城

市公共服务平台的研究和开发和基于该等平台的云服务业务开展全面的合作。

３

）城云杭州公司在协议签订后的

３０

天内，与客户签订总价值不低于

５０００

万人民币的

合同。

（

９

）关于同业竞争

为了避免我公司与城云杭州同业竞争，双方互相承诺如下：

１

）城云杭州承诺不从事我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和智慧城市应用相关的产品研发。

２

）我公司（及下属公司）承诺不研发城云杭州公司的（“

Ｓ＋ＣＣ

平台”）。

道楷

ＢＶＩ

的自然人股东邓泽全、黄伟铭，关联董事郁强向公司出具承诺函，其本人或本

人持股或任职的公司将不以任何方式从事除研发和销售智能互联城市公共服务平台（“

Ｓ＋

ＣＣ

”平台）及提供基于

Ｓ＋ＣＣ

平台的云服务业务之外构成与我公司及我公司旗下子公司有

同业竞争的经营行为。

（

１０

）关于关联交易

如在未来业务中，合作体公司与我公司存在关联交易的安排时，及时提交我公司董事

会履行相应决策审批程序。

道楷

ＢＶＩ

的自然人股东邓泽全、黄伟铭，关联董事郁强向公司出具承诺函，其本人或本

人持股或任职的公司如需与我公司及旗下公司进行交易的， 将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关

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及要求，确保交易程序的公平、公正、公开以及关联交易定价的合理公

允。

（

１１

）普通股回购约定

道楷

ＢＶＩ

所持有的普通股中的

５０％

（即

６１．１１

万普通股）与城云国际公司业绩挂钩，分五

年考核。 第一年考核指标为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７０８７５

万元以上，且

ＥＢＩＴＤＡ

不小于

０

，第二

至第五年的指标为经审计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增长

２０％

以上， 第二至第五年的

ＥＢＩＴＤＡ

指标

分别不低于

２００

万、

３００

万、

４００

万、

５００

万美元。 如在相应考核年度未达成上述指标，则城云

国际公司应当以每股

０．０１

美元的价格回购，每年的回购数量为

１２．２２

万股。

（

１２

）若无法成功引入思科的投资，快威科技或快威香港将以每股

０．０１

美元的价格购买

道楷

ＢＶＩ

所持有的城云国际公司的所有股权。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网新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

平台

＋

应用”的整体战略布局，与国际先

进的智慧城市战略合作伙伴思科公司在技术资源与资金上直接合作， 一方面有助于研发

与建议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互联城市公共服务平台， 共同设计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

产品和服务，提升公司整体的战略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将全面拓展与带动我公司现有的

智慧城市业务发展，对我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深远影响。

合作体成立初期将分流公司一部分的人员与客户渠道资源， 但随着将

Ｓ＋ＣＣ

平台的研

发与建设的推进及合作体境外

ＩＰＯ

的推进，将为公司带来长远的利益回报。 同时快威科技

经营团队承诺本次人员切换及客户渠道资源的共享不会影响快威科技的业绩， 未来三年

快威科技的净利润水平将不低于快威科技

２０１１

年的净利润水平。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是控股子公司快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经审核我们认

为该交易符合公司智慧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 引进思科公司的技术与资金并提升公司的

战略创新能力，有助于解决公司目前在智慧城市业务发展中所面临的融资问题，同时适当

地分散公司的经营风险，符合公司长期利益。

本次子公司之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理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中快威

科技及其子公司快威香港以非独占的使用客户渠道资源以及与

Ｓ＋ＣＣ

相关的团队资源加上

１．２２

万美元现金出资作为出资方式获得核定价值

２１００

万美元的股权，作价合理。

本次子公司之关联交易完成后， 公司应持续关注新公司与浙大网新及其下属公司的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事项，并履行合理的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与本人进行事前沟通并征得本人同意。 本次子公

司的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八、历史关联交易

过去

２４

个月，公司未与道楷

ＢＶＩ

发生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投资协议及相关附件。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在在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１８

号

Ａ

楼

１４

层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１８

号

Ａ

楼

１４

层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

Ｄｏｒｋａ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重大

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关联交易

公告，具体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７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四）出席会议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成员。

２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五）会议登记日及登记办法：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

、登记办法：股东参加会议，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卡、法人授权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登记。 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会议登记处及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西园一路

１８

号

Ａ

楼

１５

层董事会办

公室。

邮编：

３１００３０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５０５００

，（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５００１２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７９８８１１０

联系人：许克菲、马清

（六）其他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六日

附件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委托人出席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议案一

：

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与思科系统国际有限公司

、Ｄｏｒｋａ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 Ｌｔｄ

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每

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

位公章。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